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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整備及運作計畫 

中華民國 103年 3月 11日奉簽核准 

                             中華民國 104年 2月 24日奉簽修訂 

中華民國 106年 2月 10日奉簽修訂 

中華民國 108年 2月 15日奉簽修訂 

中華民國 109年 2月 25日奉簽修訂 

中華民國 110年 2月 19日奉簽修訂 

中華民國 111年 2月 14日奉簽修訂 

壹、前 言： 

災害救助之宗旨，係在協助災民渡過一時之急困，故本計畫擬定之目

的乃為落實防救災業務之執行，提升災害避難應變力，強化本區平時對於

災害預防、賑災物資籌備、災害應變、避難收容及災民救助等相關事宜，

減輕災害損失，保障區民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 

貳、本區概況： 

一、面積：全區面積 53.64 平方公里，東西寬約 8.4 公里，南北長約 12 公

里，在臺灣地區可算地廣人稀之區域，轄內計有 15個里。 

二、位置：關廟位於府城之東，臺南市的南陲，在行經南二高關廟休息站後

不久就能到達。在地理位置上，關廟北鄰新化區，東界龍崎區，

西側為歸仁區，南邊則和高雄市的田寮、阿蓮兩區接壤。關廟的

南雄里，位於東經 120 度 21 分，北緯 22 度 53 分處，是臺南市的

最南端。 

 

 

 

 

 

 

關廟區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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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廟區行政區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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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廟區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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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廟區區域地質圖 

 

三、地勢：關廟區介於嘉南平原與新化丘陵的交界處，三面俱高，只有西面



 5 

較低，形狀就像一個畚箕，而全區多為丘陵地，最高的尖山標高

為 136.8 公尺，故竹林遍佈，同時也造就了本區知名度極高的鳳

梨產業。 

四、交通：以公路為主，於南北向有 (台 19 甲號省道)經過，聯絡高雄市阿

蓮區，東西向由縣 182、聯絡龍崎區與歸仁區。而台 19 甲號省道

與 182 線則是區內人口集中之處，也是區民利用最頻繁的道路。

國道一號南的經濟發展帶來新的契機。二高路段及省道八十六

線，是關廟向外聯絡的重要道路。 

 

 

 

 

 

 

 

 

 

 

 

 

關廟區道路分布圖 

五、水系：關廟處於三老溪上游，北側有屬於鹽水溪流域的許縣溪流過，南方

則為二仁溪﹝二層行溪﹞水系，其支流番社溪區隔了高雄市與關廟

區，是關廟最早的居民─平埔族人居住的地方，也是關廟早期發展

的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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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廟區區域水系圖 

六、氣候：關廟區各月平均氣溫約在 16-28℃間，年平均氣溫約 23℃，最低月

平均溫度約 16℃，每年五月至九月為雨季，該期間常有局部雷陣雨

發生，且七至九月間多有颱風侵襲，全年雨量近九成集中在五至九

月，平均年雨量約 1,400公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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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口：本區總人口依歸仁戶政事務所最新人口統計資料，截至 110年 12

月底止，本區計有男性 17352人，女性 16508人，人口數總計 33860

人。 

參、計畫依據： 

一、 臺南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 

二、 臺南市政府強化對災民災害救助工作處理實施要領。 

三、 臺南市政府災害應變前進指揮所作業規定。 

四、 關廟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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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目的：為強化本區避難收容作為，預作整備以期體現安全、迅速、

效率災害防救之宗旨。 

一、 收容對象與類型：經歷史受災情形統計，本區非土石流危險區，因此受風

災、水災及地震災害之災民為主要收容對象。 

（一） 基於本區狹長形的地理區域考量，本區公所規劃將轄內各國中小學

納為本區災害避難收容處所，另以關廟社區活動中心為主要開設避

難收容處所。 

（二） 概況：臺南市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清冊（如下） 

地點 
可收容人

數(人) 
地址 管理人 聯絡電話 

面積 

(㎡) 

可用 

災害類別 

關廟社區活動

中心 
180 文化街 85號  廖彩雲 06-5950002#112 668 

水災    

關廟國中 1530 
中山路二段

172號 
李國賢 06-5951181#217 9798 

水災、震災 

關廟國小 1150 文衡路 121號 歐明津 06-5952209#704 3500 
水災、震災 

五甲國小 800 和平路 246號 呂建志 06-5952155#314 2792 
水災、震災 

深坑國小 140 
南雄路一段

487號 
洪正義 06-5952409#103 421 

水災 

新光國小 145 新光街 76號 陳彩屏 06-5952419#22 470 
水災、震災 

崇和國小 290 
南雄南路 568

號 
蔡博宇 06-5551040#23 870 

水災、震災 

保東國小 30 
關新路一段

776號 
沈國璋 06-5952344#203 128 

水災 

埤頭里下湖里

聯合活動中心 
90 

關新路二段

142號 
許麗美 06-5950743 450 

水災 

（三） 收容處所場地概況：各收容處所調查概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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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場地調查表 

單位名稱 關廟社區活動中心  

收容地點/場所

位置/建物樓層 

文化街 85號/1-2樓

/2層 

第二避難所 關廟國小 

負責人/管理人 李賢村/廖彩雲 

服務範圍/里長/

里幹事 

全區(關廟里/楊宗輝/陸珍華、香洋里/盧建平/陸珍華、 

山西里/楊啟賢/洪寶宗、新埔里/張敬仁/洪寶宗、 

北勢里/郭水道/林威良、松腳里/李文良/林威良、 

新光里/黃瑞池/戴瑋志、下湖里/陳照明/戴瑋志、 

埤頭里/許文進/黃宗彬、深坑里/吳明哲/黃宗彬、 

東勢里/方耀南/周聰琦、五甲里/蔡明松/周聰琦、 

花園里/郭文郁/林濬紳、布袋里/陳龍目/林濬紳 

龜洞里/王澤源/黃全敏、 

危險潛勢區域 否 

站所類型 ■收容：水災 

設施概要 
內設有飲水機、影音設備、冷氣、男女廁所、無障礙設施、淋

浴設施 

周圍概述 
臨關廟國中、消防局第五大隊關廟分隊、台電，對外道路【182

縣道、南 2高】；車輛可由文化街進入 

交通方式 大臺南公車；汽機車 

有無無障礙設施 有 

收容人數 180人 

總面積 668平方公尺 

是否通過建物結

構安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水電安

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消防設

施安全檢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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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場地調查表 

單位名稱 關廟國中  

收容地點/場所

位置/建物樓層 

中山路二段 172 號/

圖 書 館 防 空 避 難

室、操場/4層 

第二避難所 關廟社區活動中心 

負責人/管理人 黃旭陽/李國賢 

服務範圍/里長/

里幹事 

全區(關廟里/楊宗輝/陸珍華、香洋里/盧建平/陸珍華、 

山西里/楊啟賢/洪寶宗、新埔里/張敬仁/洪寶宗、 

北勢里/郭水道/林威良、五甲里/蔡明松/周聰琦 

危險潛勢區域 否 

站所類型 ■收容：水災、震災 

設施概要 內設有飲水機、冷氣、男女廁所、無障礙設施、電梯 

周圍概述 
臨關廟社區活動中心、消防局第五大隊關廟分隊、台電、山西

宮，對外道路【182縣道、南 2高】 

交通方式 大臺南公車；汽機車 

有無無障礙設施 有 

收容人數 1530人 

總面積 4590平方公尺 

是否通過建物結

構安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水電安

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消防設

施安全檢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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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場地調查表 

單位名稱 關廟國小  

收容地點/場所

位置/建物樓層 

文衡路 121 號/校友

館 2樓、操場/2層 

第二避難所 關廟社區活動中心 

負責人/管理人 吳博明/歐明津 

服務範圍/里長/

里幹事 

關廟里/楊宗輝/陸珍華、山西里/楊啟賢/洪寶宗、 

香洋里/盧建平/陸珍華、北勢里/郭水道/林威良、 

新埔里/張敬仁/洪寶宗 

危險潛勢區域 否 

站所類型 ■收容：水災、震災 

設施概要 
內設有飲水機、冷氣、影音設備、男女廁所、無障礙廁所、淋

浴設施 

周圍概述 
臨關廟國中、關廟分駐所、中華電信，距市區近，對外道路【182

縣道、南 2高】 

交通方式 大臺南公車；汽機車 

有無無障礙設施 無 

收容人數 1150人 

總面積 3500平方公尺 

是否通過建物結

構安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水電安

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消防設

施安全檢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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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場地調查表 

單位名稱 五甲國小  

收容地點/場所

位置/建物樓層 

和平路 246 號/學生

活動中心、綜合球場

/1層 

第二避難所 關廟社區活動中心 

負責人/管理人 林俊明/呂建志 

服務範圍/里長/

里幹事 

五甲里/蔡明松/周聰琦、東勢里/方耀南/周聰琦、松腳里/李文良/林威

良、花園里/郭文郁/林濬紳 

危險潛勢區域 否 

站所類型 ■收容：水災、震災 

設施概要 
內設有飲水機、影音設備、冷氣、男女廁所、無障礙設施、淋

浴設施 

周圍概述 
臨關廟區公所、關廟社區活動中心、分駐所、台電、中華電信，

對外道路【182縣道、南 2高】 

交通方式 大臺南公車；汽機車 

有無無障礙設施 有 

收容人數 800人 

總面積 2792平方公尺 

是否通過建物結

構安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水電安

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消防設

施安全檢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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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場地調查表 

單位名稱 深坑國小 

 

收容地點/場所

位置/建物樓層 

南雄路一段 487 號/

南棟教學大樓/3層 

第二避難所 五甲國小 

負責人/管理人 王光宗/洪正義 

服務範圍/里長/

里幹事 
深坑里/吳明哲/黃宗彬 

危險潛勢區域 否 

站所類型 ■收容：水災 

設施概要 內設有飲水機、淋浴設施、男女廁所、無障礙設施 

周圍概述 
臨深坑山西宮，距市區 10 分鐘車程，對外道路【182 縣道、

南 2高、台 19甲線】 

交通方式 大臺南公車；汽機車 

有無無障礙設施 有 

收容人數 140人 

總面積 421平方公尺 

是否通過建物結

構安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水電安

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消防設

施安全檢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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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場地調查表 

單位名稱 新光國小 

 

收容地點/場所

位置/建物樓層 

新光街 76 號/視聽

教室、操場/1層 

第二避難所 五甲國小 

負責人/管理人 沈坤鴻/陳彩屏 

服務範圍/里長/

里幹事 
新光里/黃瑞池/戴瑋志 

危險潛勢區域 否 

站所類型 ■收容：水災、震災 

設施概要 內設有飲水機、冷氣、男女廁所、無障礙設施 

周圍概述 
臨吉安醫院、龍崎區公所，距市區近，對外道路【182縣道、

南 2高】 

交通方式 大臺南公車；汽機車 

有無無障礙設施 有 

收容人數 145人 

總面積 470平方公尺 

是否通過建物結

構安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水電安

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消防設

施安全檢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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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場地調查表 

單位名稱 崇和國小 

 

收容地點/場所

位置/建物樓層 

南雄南路 568 號/新

建教室幼兒園、一二

樓、操場/2樓 

第二避難所 深坑國小 

負責人/管理人 周志和/蔡博宇 

服務範圍/里長/

里幹事 
龜洞里/王澤源/黃全敏 

危險潛勢區域 否 

站所類型 ■收容：水災、震災 

設施概要 內設有飲水機、冷氣、男女廁所、無障礙設施、淋浴設施 

周圍概述 
臨南雄派出所，距市區 10 分鐘車程，對外道路【182 縣道、

南 2高、台 19甲線】 

交通方式 大臺南公車；汽機車 

有無無障礙設施 有 

收容人數 290人 

總面積 870平方公尺 

是否通過建物結

構安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水電安

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消防設

施安全檢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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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場地調查表 

單位名稱 保東國小 

 

收容地點/場所

位置/建物樓層 

關新路一段 776 號/

東 棟 教 學 大 樓 一

甲、二甲教室/2層 

第二避難所 
埤頭里下湖里聯合

活動中心 

負責人/管理人 張茵倩/沈國璋 

服務範圍/里長/

里幹事 
埤頭里/許文進/黃宗彬、下湖里/陳照明/戴瑋志 

危險潛勢區域 否 

站所類型 ■收容：水災 

設施概要 內設有飲水機、冷氣、男女廁所、無障礙設施、淋浴設施 

周圍概述 
臨保東派出所、台電、中華電信，距市區 10 分鐘車程，對外

道路【182縣道、南 2高、台 19甲線】 

交通方式 大臺南公車；汽機車 

有無無障礙設施 有 

收容人數 30人 

總面積 128平方公尺 

是否通過建物結

構安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水電安

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消防設

施安全檢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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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場地調查表 

單位名稱 
埤頭里下湖里聯合

活動中心 

 

收容地點/場所

位置/建物樓層 

關新路二段 142 號

/1樓 

第二避難所 保東國小 

負責人/管理人 李賢村/許麗美 

服務範圍/里長/

里幹事 
埤頭里/許文進/黃宗彬、下湖里/陳照明/戴瑋志 

危險潛勢區域 否 

站所類型 ■收容：水災 

設施概要 
內設有飲水機、冷氣、影音設備、男女廁所、無障礙設施、淋

浴設施 

周圍概述 
臨保東派出所、保東國小，距市區 10分鐘車程，對外道路【182

縣道、南 2高、台 19甲線】 

交通方式 大臺南公車；汽機車 

有無無障礙設施 有 

收容人數 90人 

總面積 450平方公尺 

是否通過建物結

構安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水電安

全檢查 
是 

是否通過消防設

施安全檢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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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區緊急收容安置：本區災民收容以關廟社區活動中心為主，各學校為輔

作為建置主軸，總收容人數 4355人。並以家庭式收容為主，男女分住的

團體式收容為次。 

（一） 本區各收容處所分布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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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避難收容處所類型與整備工作 

本區規劃之避難收容處所皆為國中小操場、禮堂或教室，並且依據歷史災情

發生及水災、土石流、海嘯等潛勢圖而規劃於此，本區避難收容處所皆為安全

區域。 

＊依據災害類型與上述的空間使用，分類如下： 

1、 操場：因屬於室外空間，僅提供地震受災民眾使用，對於風災或水災不

開放使用。 

2、 禮堂或教室：屬於結構安全或耐震建築者，可作為震災、風災及水災之

收容使用。 

＊整備運作方式如下： 

1、 操場： 

（1） 整備物資：帳棚、睡袋或毛毯、其他必備日常生活用品。 

（2） 開設時機：天氣晴朗或天候無異常情況下開設。 

（3） 其他運用：直昇機空投物資或運補的集散地、臨時大型緊急醫

療救護場所、緊急直昇機運送傷患處。 

2、 禮堂或教室： 

（1） 準備物資：睡袋或毛毯、其他必備日常生活用品。 

（2） 開設時機：任何災害發生時開設。 

（3） 其他運用：臨時醫療服務、災民住宿服務 

 

（三） 避難收容處所空間配置另參附錄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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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與作業流程 

臺南市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整備及運作流程圖 

 

 

 

 

 

 

 

 

 

 

 

 

 

 

災情預期發生 

事前整備工作 

檢查硬體設施 整備軟體資訊 

返家遣散作業 

依發生地於就近所規劃之避難收容

處所成立收容處所辦事窗口 

編組與分組 
登記入住 物資發放 

關懷協助 

衛生醫療及心輔 供膳或供宿 

危機解除訊息 

災情發生需

要撤離居民

訊息 

復原與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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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避難收容階段性重點工作： 

（一） 日常維護工作：由各校總務單位負責。 

1. 每日環境整潔及維護工作。 

2. 建物與消防定期安檢、水電勘用檢查。 

3. 備災教育訓練。 

（二） 收容作業準備工作： 

1. 硬體設施：由各校總務單位負責 

(1) 建物門窗、門鎖功能確認。 

(2) 建築物水電功能確認。 

(3) 浴廁清潔、熱水器功能確認。 

(4) 聯合辦公室整理。 

(5) 臨時休息區、入住登記作業區。 

(6) 佈置：無線電通信設備準備。 

2. 軟體設施：由區公所負責 

(1) 住民識別證。 

(2) 入住登記表。 

(3) 物資請領登記表。 

(4) 簡易醫療、健檢、心理輔導表。 

(5) 路線指示牌。 

(6) 各區空間及工作組別立牌。 

（三） 收容登記入住作業及相關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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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災民登記 

 災民行動 作業流程 

災

民

登

記 

一、持身分證件申請

登記 

二、持登記表第二聯

至收容處所辦

理收容手續 

一、接受災民申請審查，災民是否符合條件： 

1.家屋不堪居住。 

2.扶養義務人因故死亡或受傷正在治療。 

二、填寫登記表： 

1.應逐項詳填。 

2.要求災民簽名或蓋章。 

3.第一聯存根，第二聯交災民持用。 

三、服務人員引導災民至收容處所。 

步驟二：災民收容及編管 

 災民行動 作業流程 

災

民

收

容

及

編

管 

一、持登記表申請收

容。 

二、領災民識別證。 

三、收容處所報到。 

四、災民接受編管並

遵守收容處所

之規定。 

一、審查登記表。 

二、處理申請核准文件： 

1.依登記表編造災民名冊。 

2.換發災民識別證。 

三、災民名冊分送編管、救濟、遣散組。 

四、服務人員引導災民至收容處所報到。 

五、災民編管： 

1.男女災民分別安置。 

2.兒童可隨親屬。 

3.以家庭為編管原則。 

4.傷患災民集中安置。 

六、分配寢室及床位、分發寢具。 

七、介紹環境與各組服務人員。 

動 
作 項 

目 

動 
作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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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災民救濟 

 
災民行動 作業流程 

災

民

調

查 

與服務人員合作完

成調查作業。 

一、 調查災民受災狀況。 

二、 調查災民可投靠之親友關係及住址。 

三、 調查災民有無謀生技能。 

四、 調查災民生理及心理健康情況。 

步驟四：災民調查 

 災民行動 作業流程 

災

民

服

務

與

救

濟 

一、 視需要請求服 

務。 

二、 協助救濟物資

之搬運 

一、災民服務： 

1.提供醫療服務。 

2.提供生活諮詢及輔導。 

3.提供心靈撫慰。 

4.接受意見反映。 

二、 供應災民飲食： 

1.查報災民人數，請發救濟物品。 

2.依災民人數供應飲食。 

3.集中供膳。 

三、 捐贈財物依需求合理分配。 

 

 

 

 

 

 

 

 

動 
作 項 

目 

動 
作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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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災民遣散 

 災民行動 作業流程 

災

民

遣

散 

一、繳交領用物品。 

二、無親友可投靠者

接受轉介疏導。 

一、災民遣散： 

1.依調查資料編造遣散名冊。 

2.回收災民繳交領用物品。 

3.辦理遣散作業並協助災民返家。 

二、災民轉介： 

1.獨居老人、失依兒少、單親家庭、低收入

戶、身心障礙者等災民轉介適當社會福利

機構進行安置。 

2.有謀生能力者轉介就業服務單位輔導就

業。 

 

1. 災民申請報到、登記作業程序（含工作人員、志工報到、登記）  

(1) 里辦公處公告及廣播通知災民，依法申請收容救濟（里長、里

幹事勸導撤離，警察負責強制撤離） 

(2) 接受災民登記。 

(3) 接受災民申請，查驗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確認身分）。 

(4) 醫療檢傷，傷患優先緊急處理或後送醫療院所。 

(5) 經審查災民符合條件者方准登記： 

 A.有危險之虞經緊急疏散避難者。 

 B.交通中斷受困者。 

 C.住屋受災無家可歸者。 

D.遭受災害民眾確因家業被毀或因扶養義務人死亡或受傷正

在治療以不能生活，都可以申請登記並予受理。 

            (6) 災民到達查驗身份由登記組員簽請組長、站長核准。（登記表

第一聯作為存根，第二聯應由臨時災民收容處所加蓋印信交災

民持往臨時災民收容處所報到。） 

動 
作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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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災民眾多時先指定休息地點，按順序依次登記。經登記後之

災民，由服務人員引導辦理收容手續。 

            (8) 工作人員報到登記： 

             A. 本所工作人員及相關人員報到、登記與工作分派，編製工作

人員輪值表。 

             B. 工作人員證件：本所工作同仁請佩帶工作證(參考附錄) 

            (9) 志工報到、登記： 

             A. 服務組負責志工人力報到、登記與工作分派，編製志工輪值

表。 

         B.聯絡及確認可參與災害救助民間團體，再按團體特性調配災害

救助工作，如：協助收容處所清潔、負責提供熱食服務、給予

災民心靈支持，協助家戶關懷訪視等，增強整合效率。 

2. 災民收容、編管作業程序:  

(1) 核准收容之災民憑登記表第二聯及簽准原案換發「災民識別

證」。  

(2) 編造災民名冊一式三份，分送業務組負責救濟、編管及遣散之

組員。 

(3) 承辦災民收容統計業務、陳報市府災害應變中心。 

(4) 災民依性別（原則上男女分區）、專長（俾加以運用暨鼓勵

災民協助相關管理作業，以減輕人力不足問題。）、老弱、

傷患（傷患災民集中安置，並注意是否具傳染病）、分類編

組(兒童可隨親屬)。 

(5) 介紹環境與管理幹部。 

(6) 分發寢具，分配寢室及床位，以符合人性需求為原則，並考

量對弱勢族群之特殊照顧，依男性、女性、家庭式、行動不

便之長者及身心障礙者等弱勢民眾類型，規劃「特別照護區」

收容空間。 

(7) 災民收容期限依實際狀況而定（緊急臨時收容以二週為原

則，最長不超過一個月。） 

(8) 災民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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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為避免災區群聚感染，具傳染性之傷患應先隔離並立即後送

醫療院所。 

B. 傷患災民集中居住並隨時注意觀察病情，按時換(服)藥。 

C. 在收容處所開設醫療室為災民醫療服務。 

D. 消耗藥品藥材，請醫護大隊配發。 

E. 災民醫療一律免費。 

(9) 收容所生活公約： 

     A. 安全第一。 

     B. 請勿喧嘩。 

     C. 不得從事違法行為。  

     D. 共體時艱，共渡難關。 

     E. 領取物資、請依序排隊。 

     F. 衣物整齊、保持環境清潔。 

     G. 進出所須向所內工作人員報備。 

     H. 如有訪客，需依報到程序辦理。 

     I. 如遇緊急情況，請遵守所內工作人員指揮。 

(10) 災民識別證：(另參附錄) 

3. 災民救濟程序: 

(1) 陳報災民收容總站收容災民人數，請撥救濟品。 

(2) 總務組通知救災物資開口契約商，按災民人數運送物資。 

(3) 總務組接收民間捐贈物資，服務組經按災民人數造冊平均分

配，製作收支分配對照表張貼公告，並造冊徵信。 

(4) 服務組負責救濟之實施 

           A. 災民宜集中供膳。 

           B. 遴選災民辦理採購炊事工作。 

           C. 請民間慈善機構協助烹煮熱食。 

4. 災民慰問與服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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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由慰問組敦請本區首長(亦可邀請地方仕紳或慈善團體)，施以

精神及物資慰問。 

(2) 調查災民受災狀況、個案需求及有無謀生技能及可投靠之親

朋、關係、住址、職業等。 

  (3) 調查災民心理及生活健康情形，並整合衛生單位及社會工作專

業人力與行政資源，給予民眾適時適切之社會、心理及創傷後心

理症候群之安撫、諮詢與輔導。 

5. 災民安置程序: 

        避難收容處所之空間規劃除備有單身男女寢區外，亦規劃家庭式收

容空間及特別照護寢區，並依弱勢民眾需求提供相關照護措施，依

編管號次就寢休息。 

6. 災民遣散及轉介程序: 

(1) 依災民調查資料編造遣散名冊。 

(2) 回收災民繳交領用物品。 

(3) 無依災民之轉介： 

  A.獨居老人、失依兒少、單親家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等災

民轉介適當社會福利機構進行安置。 

  B.有工作能力者輔導就業或以工代賑。 

7. 避難收容處所之撤除作業程序: 

           (1) 結算災民所各項經費支付，報銷核銷歸墊。 

           (2) 剩餘食米、食鹽、食油、物資退還供應站。 

           (3) 各項使用器材、用具清潔收回保存。 

           (4) 清掃收容處所，點交原供用單位，如有損壞辦理賠償。 

           (5) 通知各工作人員歸建，準備下一次之開設。 

           (6) 清查租用用具，剩餘物資退還，工作人員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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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避難收容處所管理分組執掌與工作內容 

臺南市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整備及運作分工編組名冊 

組別 負責人 聯絡電話 任務內容 

災害總指揮 ○○○區長  督導災害整備與運作工作 

收容指揮中心 ○○○課長  輪值人力調度及文書、庶務、安全管理、聯

絡、收容回報、收容後置作業、召開會議 

臨時收容所站 ○○○站長  指揮、協調及統籌該收容所之各項事宜 

報到登記組 ○○○組長 -- 必要時增設組員及志工協助里民資料核

對、登記、關懷、接待、分配房舍、引導..

等 

物資管理組 ○○○組長 -- 必要時增設組員及志工協助物資發送、管理 

醫療心理組 ○○○組長 -- 必要時增設組員及志工協助災民健檢、醫

療、心理諮商 

住宿餐飲組 ○○○組長 -- 必要時增設組員及志工協助住宿分區管

理、供膳服務 

進出管制 關廟派出所 -- 人員管制與現場秩序維護 

硬體維護 各校總務單位 -- 建物門窗、門鎖功能確認。建築物水電功能

確認。浴廁清潔、熱水器功能確認。聯合辦

公室整理，各場地清潔、恢復。 

附註： 
1.工作人員白天值勤時間為 08：00~14：00。夜間值勤時間為小夜待命 14：00~20：00； 
大夜待命 20：00~08：00。 

2.組長以上層級不列入小夜及大夜輪值，手機或無線電隨時開機以利緊急事件聯絡。 
3.工作人員除奉站長同意外，不得任意擅離職守。 
4.工作人員於收容處所開設期間管制休假（大夜輪值人員得於白天補眠），於收容處所撤
收後擇日補休。 

5.各組組長依當時人力由各站站長指派。 
6.站長為現場指揮官，全體工作人員(含志工)均受站長指揮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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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容指揮中心：由區公所負責。 

(1) 聯絡組。 

(2) 輪值人力調度及文書、庶務、安全管理。 

(3) 收容管理作業。 

(4) 收容情形回報。 

(5) 災害救助及時慰問。 

(6) 定期會報加強聯繫。 

(7) 機構安置、中期及長期安置之轉銜協助與宣導。 

2. 關懷接待服務：由區公所或志工協助 

(1) 第一時問候、關懷及了解住民的主動需求。 

(2) 安排臨時休息、用餐。 

(3) 導引進入報到登記流程。 

3. 報到登記組：由區公所或志工協助 

(1) 災民資料核對、登記。 

(2) 簡易健檢。 

(3) 分配寢室。 

4. 物資管理組：由區公所或志工協助 

(1) 配發物資：盥洗用具、生活用品、打掃清潔用具、衣物、

寢具等…。 

(2) 得由災民具填物資請領表向物資管理組申請物資或特殊

物資（如奶粉、尿布、衛生棉…等）。 

5. 引導服務：由區公所或志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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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助住民搬運行李及帶領前往所屬房舍。 

(2) 環境介紹，協助住民了解收容空間環境。 

(3) 協助住民洽辦其他組別事務。 

6. 簡易心理諮詢站：由衛生所及志工協助 

(1) 協調心理復健相關單位資源。 

(2) 結合慈善團體及專業心理輔導團體提供情緒安撫或心理

輔導。 

7. 志工服務區：由公所及志工協助 

(1) 統籌協調調派社會局及附屬機關之志工人力，及辦理志

工保險等事宜。 

(2) 負責設計志工表格，於災害發生後受理各界志工登記，

並彙整造冊列管，以隨時調度，志工招募以團體志工優

先，個人志工次之。 

8.收容管理區： 

（1） 住宿組：由區公所辦理入住、退宿作業，紀錄、更新

收容資料。住宿組、餐飲組得於此階段合併作業。 

（2） 餐飲組：由志工協助並負責每日住民所有三餐、點

心、飲用水。 

（3） 進出管制站：負責每日住民進出管制、登記；本站得

協調本區轄內各派出所設點輪值或由社會局協調志

工輪值。 

（4） 聯合辦公室：臺南市政府社會局、關廟區公所、相關

機關、社團、志工組織進駐服務。 

（5） 醫療保健組：由關廟區衛生所進駐，提供住民醫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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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之資源協助。 

9.返家遣散作業：由區公所負責 

（1） 住宿組：退宿作業。 

（2） 物資管理組：物資清點、查核及繳回作業。 

（3） 中期、長期安置之轉銜。 

（4） 志工服務區。 

10.收容結束後置作業： 

（1）硬體設施：由各校總務單位負責 

a. 建物門窗、門鎖功能確認。 

b. 建築物水電功能確認。 

c. 浴廁清潔、熱水器功能確認。 

d. 聯合辦公室整理，各場地清潔、恢復。 

e. 硬體設施毀損、損耗記錄造冊。 

（2）檢討會：區公所召集各單位辦理，作為未來因應與應變之依據。 

五、 本計畫奉 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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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臺南市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住宿須知 

一、住宿人應登記後始可留宿，登記時請留緊急聯絡電話及聯絡

人姓名。 

二、住宿人員如有需要安置所協助事項，請隨時向服務臺（安頓

照顧組）聯絡洽詢。 

三、外出時請在服務臺登記預計返回時間及當日用餐與否以便統

計人數。 

四、桌椅床位請勿搬移，廢紙、雜務請勿投入馬桶內，並請配合

垃圾分類處理。 

五、安置所公用設備請愛惜使用，如有損毀應按時價賠償或照價

修復。 

六、住宿人員需服從服務人員指揮，不得有酗酒滋事行為及不得

攜帶違禁及危險物品，晚上十時後不得任意喧嘩或有妨害他

人安寧行為。 

七、住宿人如有不當行為經規勸不聽者得報請治安單位處理。 

八、貴重物品請隨身攜帶保管，如有遺失，安置所恕不負責。 

九、親友來防請先在服務臺登記後始准進入。 

十、離開安置所時，請自行整理借用公物，並向服務臺點交歸還。 

十一、本安置所晚間十一時關閉，翌日清晨六時開放人員進出。 

十二、本場所係供短暫緊急安置用，請住宿人於安置所撤除前，

依服務人員通知，先行聯絡親友安頓，如須服務人員協助

者，請向服務臺登記。 

 

謝謝您的配合！ 

有各位的合作我們將可提供更好、更週全的服務，讓我們大家共體

時艱、攜手共渡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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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防止謠言散播危機處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3年 3月 11日奉簽核准 

壹、依據：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條所揭意旨辦理。 

貳、目  的： 

為安定災民情緒，避免不實消息散播，造成災民恐慌，訂定危機處理

辦法。 

叁、預防步驟： 

一、 放置發電機:提供不斷電設備，可利用收音機接收最新資訊。 

二、 落實救災行動，道路迅速搶通。 

三、 隨時關心災民，穩定災民情緒。 

四、 注意災區物價穩定，確保物資供應量充足。 

五、 提供災後復原重建、災害救助、救助金申請、融資或振興產業貸

款等辦法給災民參考，建立復舊信心。 

六、 每日召開收容救濟會報，蒐集相關資訊，統一由發言人召開記者

會對外說明。 

肆、處理方式： 

 一、  對於散播不實言論者，予以規勸並澄清。 

二、  政風人員展開調查，對於惡意散播謠言致使民心浮動者，依社會

秩序維護法交由警方處理。 

伍、本作業要點奉核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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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收容處所工作臂章及災民收容識別證及物資領用卡樣式

 

      備 註: 黃 底 紅 字 

          受 災 民 眾 識 別 證 

                

 

 

 

 

 

 

 

 

 

 

 

 憑此證於    災害期間取救濟物資及進出避難收容處所使用。   

 領取救濟物資紀錄： 

期 日 顉取救濟物名稱 

 帳蓬    個、躺椅    張 

 以上物品需繳回 

 睡袋   個、棉被   條、手電筒   支 

 盥洗用具   組、拖鞋    雙、休閒服  套 、內衣褲  套 

 女性衛生棉   包、成人尿布   包、兒童尿布   包 

 成人奶粉    罐、嬰兒奶粉  罐 

   備註:（男）淺藍底黑字（女）粉紅底黑字 

臺南市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 

工作人員證 

姓名：                         

 

職稱：                         

        關  廟  受 災 民 眾 識 別 證 

姓名:              避難收容處所:          

 

 

 身 分 證 字 號: 

 
         

 

住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之   ）  樓 

編號：    （住宿床位： □單身□有眷□特別照護） 

   臺南市      區災民收容所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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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關廟區_____避難收容處所受災民眾緊急安置登記表 

 

戶   長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  月   日 

                

男      女 

電      話 

 

人口數    男:      女: 65歲以上   人、12歲以下  人 

住  址 臺南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家屬姓名 

（稱謂） 

 

可聯絡親友 
 電     話  

以上由受災戶填寫 

受災日期 年  月  日 簽  章  

受災民眾 

來    源 

自行來所 分配住宿 

編    號 

有眷:      號 

單身:      號 
 單位送來（單位名稱） 

離所方式 

 自行返家 

安置日期 

到所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安排座車 離開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遭受損害 

情    形 

 

 

醫療紀錄 
 

備    註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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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關廟區______避難收容處所簽到（退）簿 

編組 

名稱 
職稱 

所屬單

位職別 
姓名 

簽到 簽退 
備註 

時間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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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關廟區避難收容處所民生救濟物資登錄收支處理報表 

受贈 

購買時間 

送達 

品  名 

物品 

來源 

單位 

物品 

數量 

（A） 

發放 

數量 

（B） 

結餘物品 

送達地點 

（C） 

 

備註 

月 日 時       

         

         

         

         

         

         

         

         

         

         

         

         

         

         

註一:本表僅供受災民眾安置處所（收容處所）填列，交區公所社會課結案。 
註二:本表 A滅 B等於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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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關廟區_______避難收容處所作業報告表 

□ 第   次回報  

通報時間 

  月   日   時   分 

□ 結果報告   月   日   時   分 

安置事由  

安置時間 
   年   月   日   時起至  年  月  日  時  止 

（本表每三時回報區災害應變中心） 

開放空間 
教室：     間。      禮堂：  平方公尺。 

活動中心：  平方公尺  其它： 

收容人數異動 

原收容

人 數 

 

離去 

人數 

 

 

剩 餘

收 容

人 數 

 

 

重要記事 

 

備      考 

（遇有支援或慰問長

官、民代或媒體來所應記

載） 

 

   填表人：                     站長： 

 


